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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1

第1項 ：「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，得經審判長、受命 

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，採取分泌物、排 泄 物 、血 液 、 

毛髮或其他出自或附著身體之物。」

•採取分泌物、排 泄 物 、血 液 、毛髮或其他出自或附 

著身體之物，包括得為侵入身體之採取尿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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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第洲纟條之2

犯罪嫌疑人或被告：限於逮捕或拘提到案

前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  

據之必要

有相當理由認為得作為 
後 犯 罪 之 證 據

得採取指紋、掌 紋 、腳 印 ， 得採取毛髮、唾 液 、
予以照相、測量身高或類 尿 液 、聲調或吐氣
似之彳亍為

調查犯罪兼確認人別、蒐集前科等 

犯罪預防目的 

干預程度較低

犯罪偵查 

干預程度較高

■與 205條 之 1得採取 

標的不同 

■ 無 血 液 、精 

■ 毛 髮 、唾 液 、聲 調 、 

吐 氣 非 侵 入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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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除侵入性措施，不包括強制導尿， 

惟可命飲水、走 動 ，促使自然排泄 

尿液



刑事訴訟法第條之 2

■有相當理由 

■尿液為犯罪證據 

■目的手段比例原則

目的

案件輕重 

及犯罪樣態

犯罪嫌疑程度 

重大公益目的

/採尿室或適當處所  

〆 一次一人為限 

/同性別之人員在場  

〆 注意身體安全及名譽 

/不得逾必要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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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I」事訴訟法第姗條之2

■限於拘提逮捕 (含現行犯及準

現行犯 )到案之本案

有相當理由得作為犯罪之證據 

| 不違反不自證己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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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後陳報監督

應由刑事訴訟法主責機關研處

救濟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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